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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源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 R2-A 栋 515 电话：86342358

专项审计报告

深源丰专审字[2023]第 245号

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对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吉星公司”）申报深圳海吉星消费帮扶中心深圳市创建国家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公交车广

告推介活动等 2个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提供与本次审计有关的资料

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完整是海吉星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必要审

计程序的基础上对海吉星公司申报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按照《深圳海吉星

消费帮扶中心展销展览资金使用操作规程（修订稿）》的要求进行的，在审计过程中，

我们结合海吉星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审核费用明细表、检查会计记录、分析、

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海吉星公司系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于 2007年 09月 07日成立，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667069938Q的营业执照，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伍汉文，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白坭坑社区丹农路 1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的开办与管理（分支机

构营业执照另行申办）；农产品的加工（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另行申办）；农产品的仓储

与物流（由分支机构经营，营业执照另行申办）；农产品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物业租赁；信息咨

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会议及展览服务；供应链管理及配套服务；经营电子商务；

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批发兼零售新鲜水果、新鲜蔬

菜、肉类、禽肉、蛋及水产品、干货、冻品、粮油制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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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叶、饮料、调味剂、酒类产品、初级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食品）、

花卉、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化妆品及卫

生用品、陶瓷制品、橡塑制品。

（二）项目基本情况

深圳海吉星消费帮扶中心，是属于深圳市重点打造面向全国的消费帮扶中心，位

于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5 栋 3 层，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由深圳市海吉星

国际农产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是深圳首个面向全国的集农产品展示展销、

消费体验、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等功能于一体的消费帮扶中心。

自深圳海吉星消费帮扶中心开馆以来，累计实现帮扶产品销售金额超 8.7 亿元，

不仅受到国务院扶贫办授予“全国消费扶贫示范单位”的荣誉称号，同时助推深圳市

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 海吉星公司荣获“2020 年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集体称号。

本次海吉星公司申报实施项目具体如下：

1、深圳市创建国家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公交车广告推介活动

消费帮扶中心对接公交传媒单位选取深圳市 11 条公交线路（共 11 辆车），含 M500

线路粤 B02625D、M499 线路粤 B05988D、M102 线路粤 B38853D 等，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6 月 15 日（共计 5 个月）投放“创城”推广内容。依托公交车人员流动性、密集

性优势，促进深圳对口帮扶地区乡村振兴成果推广，进一步撮合消费帮扶产品展示展

销，同时营造“人人都是创建国家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参与者”的社会新风尚。

2、深圳市创建国家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公交站台广告推介活动

消费帮扶中心对接公交传媒单位选取深圳市 30 个公交站台灯箱广告点位，含深

B0033-003 莲花二村 1 站红荔路（福田区现代演艺公司前）路南、深 B0131-009 招商

银行大厦 1站深南大道（福田区名人俱乐部西侧（006 仅上正面））路北、深 B0135-005

竹子林 1站深南大道（福田区公路主枢纽管理中心东侧）路北等，于 2023 年 5 月 8 日

-8 月 7 日（共计 3 个月）分 3 批次投放“创城”推广内容（每批次投放 10 个公交站

台，投放时间为 1个月）。依托公交站台人员流动性、密集性优势，促进深圳对口帮扶

地区乡村振兴成果推广，进一步撮合消费帮扶产品展示展销，同时营造“人人都是创

建国家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参与者”的社会新风尚。

二、审计结果

海吉星公司申报的消费帮扶中心项目预算金额 517,600.00 元，申报项目总支出





深圳海吉星消费帮扶中心深圳市创建国家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公交车广告推介活动等2个项目资金投入明细表

序号 活动名称 项目 内容 预算金额 申报金额 凭证号 发票号 发票时间 核减金额 审定金额 核减原因 承接单位 备注

1
深圳市创建国家消费帮扶示范城

市公交车广告推介活动
广告推介 广告推介    298,000.00    298,000.00 202302-0083 31077711 2023/1/12    16,867.92   281,132.08 

剔除增值税专
用发票可抵扣

进项税额

深圳公交传
媒有限公司

小计    298,000.00    298,000.00    16,867.92   281,132.08 

2
深圳市创建国家消费帮扶示范城

市公交站台广告推介活动
广告推介 广告推介    219,600.00    219,600.00 202306-0004 34175919 2023/5/8    12,430.19   207,169.81 

剔除增值税专
用发票可抵扣

进项税额

深圳公交传
媒有限公司

小计    219,600.00    219,600.00    12,430.19   207,169.81 

总计    517,600.00    517,600.00    29,298.11   488,3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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